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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公會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115.03.23 台內團字第 1150108444 號函同意備查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一 章：總 則 

第 三 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

區域。  

 

本會會址設於中華民國境

內，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設立分支機構。 

第 一 章：總 則 

第 三 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

區域。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

地區或台北市，並得報經主

管機關核准設立分支機構。 

由於本會為全國性公會，故

會址不限於設定在主管機關

所在地區或台北市。修正本

條第 2項擴大至中華民國境

內均可。 

第 三 章：會 員 

第 六 條   

凡在本組織區域內經營保險

經紀業務，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執業許可登記之個人執

業保險經紀人，應加入本會

為會員，且執行業務期間均

須具有會員資格。但於修正

前已加入本會之受任經紀

人，得維持會員資格。 

 

本會得設贊助會員其辦法由

理事會訂定。 

 

 

 

第 三 章：會 員 

第 六 條   

凡申領及領有保險經紀人執

業證書者，均應加入本會為

會員。 

 

會員入會時，須填具入會申

請書，並繳交有關證件，經

理事會審查合格，繳納入會

費暨當期會費，領得會員證

書後，始得為本會會員且執

行業務期間均須具有會員資

格。 

 

一、本條全文修正。 

二、本會自創會以來，不區

分個人執業保險經紀人，或

是受經紀人公司或銀行任用

之經紀人均可申請入會。考

量本會依據人民團體法之區

分屬於職業團體，係以協調

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

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為目的所

組成，又依據保險經紀人管

理規則，僅個人執業保險經

紀人應強制加入本公會。故

修正本條第 1項限制強制入

會資格僅個人執業保險經紀

人，如受經紀人公司或銀行

任用之經紀人欲申請入會，

可依照贊助會員之方式申

請。 

三、為維護本會現有之受經

紀人公司或銀行任用之經紀

人會員之權益，新增本條第 1

項但書。 

四、會員入會之程序已於第 7

條明訂，故修正本條第 2項

規定為有關贊助會員之辦

法。 

第 七 條   第 七 條   一、本條全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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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入會時，應填具入會申

請書，繳交有關證件，繳納

入會費暨當期會費，經核定

符合入會資格後，提報本會

理事會核備。未依規定申請

加入本會為會員者得函送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查處。 

 

 

本會會員如下： 

一、會員：凡取得保險經紀

人執業證書者，並填具入會

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

納會費後，為會員。 

二、贊助會員：凡贊同本會

宗旨之保險業，保險從業人

員及具保險輔助人資格填具

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

並繳納會費後，成為贊助會

員。 

二、本會過往曾發生個人執

業保險經紀人申請入會時經

理事會審核未通過之情事，

惟依據人民團體法第37條第

2項業必歸會之規定及保險

經紀人管理規則第 45 條，個

人執業保險經紀人，應加入

本會為會員。故會員入會之

程序，刪除理事會事前審核

權，以符合法規。 

三、贊助會員之辦法已新增

於第 6條第 2項，故刪除本

條第 1項第 2款之規定。 

第 八 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

出會： 

一、死亡。 

二、喪失會員資格者。 

三、經會員（會員代表）大

會決議除名者。 

四、其已領得證書，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 

 

 

 

第 八 條   

會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

守會員大會、各委員會決議

時，得經主管委員會決議，

予以警告或經理事會決議予

以停權處分；其違反法令應

受除名處分者，得經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請

主管機關核備。 

一、本條全文修正。 

二、依據人民團體法第 12 條

之規定，人民團體章程應載

明會員入會、出會與除名之

規定；同法第 15 條列出出會

之緣由，故依據上述修正本

條之規定。又，保險經紀人

管理規則，會員如經繳銷證

照，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廢止或撤銷其執業許可時，

當然失去本會會員資格，故

於第 1項第 2款增加（如繳

銷執業證照）等字樣以明確

其內容。 

三、本條原訂有關警告或停

權處分移至第 9條。 

第 九 條   

會員有違反法令、章程、中

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公會會員

執業道德規範暨自律公約或

不遵守會員（會員代表）大

會決議，得經理事會之決

議，為下列之處分： 

一、警告。 

二、限期改善，並函報理事

會改善結果。 

三、停止會員應享有之部份

第 九 條   

會員有繳納會費之義務會費

應於每年元月底前繳納。如

未依規定繳納會費者，按左

列程序處分之： 

一、警告：未繳會費經警告

通知後，於曆年三月底仍不

履行者。 

二、停權：警告期間屆滿經

停權通知後，於曆年五月底

仍不履行者，不得參加各種

一、本條全文修正。 

二、原第 8條關於警告或停

權處分之規定，移至本條第 1

項，並考量過往懲處案例，

為依法有據，故新增限期改

善以及呈報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為適當之處分等方式，並

修正處分機關為理事會。 

三、依據人民團體法第 14 條

關於會員除名之規定，需危

害團體情節重大，故修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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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全部權益。 

四、情節重大或涉違法者，

得函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

理。 

 

會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

遵守會員（會員代表）大會

決議而致危害團體情節重大

者，得經理事會提報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

名，並呈報主管機關。 

 

會員有繳納會費之義務，會

費應於當年度 12 月 31 日前

繳納次年度全年會費。如未

依規定繳納會費者，按下列

程序處分之： 

一、警告：未繳會費經警告

通知後，於曆年三月底仍不

履行者。 

二、停權：警告期間屆滿經

停權通知後，於曆年五月底

仍不履行者，不得參加各種

會議、參選理事、監事及享

受團體內一切權益，已當選

為理事、監事者，應予解職。 

 

會員於收受第一項之處分而

有異議者，得於受處分之通

知到達之日起三十日內，以

書面具明理由向本會提出申

復，申復以一次為限。本會

應於申復書面資料到達三十

日內將復查結果以書面通知

該會員。 

會議、參選理事、監事及享

受團體內一切權益，已當選

為理事、監事者，應予解職。 

條第 2項用語。 

四、為符合歷年制會計規

定，常年會費應於會計年度

開始前繳納，故新增第 3項

並修正用語。 

五、為使會員受到不利處分

後得有救濟管道，新增本條

第 4項。 

 

第十五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議決會員（會員代表）

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會員代表）

第十五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議決會員（會員代表）

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審定會員（會員代表）

一、明確使用「自由登記參

選人數」，與現行選舉制度用

語一致。 

二、明定補足範圍為「應選

及候補總名額」，避免模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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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格。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

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

理事長之辭職。 

五、聘免工作人員。 

六、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

告及預算、決算。 

七、前條第二項自由登記參

選人數未達應選及候補總名

額時，得由理事會提名人

選，以補足其不足之名額。 

八、其他應執行事項。 

 

之資格。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

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

理事長之辭職。 

五、任免工作人員。 

六、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

告及預算、決算。 

七、其他應執行事項。 

爭議。 

三、增列「由理事會提名人

選」，補足主體與具體機制，

便於執行。 

第五章：會 議 

第廿四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

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

理事長召集之，召集時除緊

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

十五日前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通知全體應出席人員。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

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

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

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

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依民

法第 51 條規定，臨時會議經

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

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得以

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方式召集之，簽

到及表決方式則配合電子化

設備功能辦理。但涉及選

舉、補選、罷免及章程之訂

第五章：會 議 

第廿四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

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

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

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

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

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

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

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

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一、依據人民團體法第 25

條、第 26 條，會員（會員代

表）大會之召開，通知方式

不限於書面，故為響應環保

政策，新增得以電子方式通

知。 

二、由於本會有經法人登

記，依照民法第 51 條會員之

臨時會議召集權有特別規

定，為防止爭議，新增本條

第 3項。 

三、本會雖為全國性公會，

但會員集中於北部地區，為

惠及其他地區會員參與會

務，故增加會員（會員代表）

大會之召開得以視訊等方式

進行，故新增本條第 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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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與變更事項，應以實體集

會方式辦理。 

第廿五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召

集，應有應出席人員過半數

之出席；出席人數以簽到或

報到人數計算。 

 

出席人員提出清查出席人數

之動議時，主席應將動議現

場交付表決，並以表決人數

較多數之同意通過後清點在

場人數。清查結果須足法定

成會人數，如不足額，主席

應即宣布散會。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

出席會員（會員代表）大會

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

（會員代表）代理。但委託

出席人數，不得超過該次會

議親自出席人數之三分之

一。 

 

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

理一人為限。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委

託代理出席人數，以受委託

人簽到或報到之先後順序計

算。 

 

會員（會員代表）已委託代

理出席者，如擬親自出席，

應以書面終止委託，並完成

報到後行使本人權利。 

第廿五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

出席會員（會員代表）大會

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

（會員代表）代理，每一會

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

為限。但委託出席人數，不

得超過該次會議親自出席人

數之三分之一。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報到截

止時，已完成報到之委託出

席人數逾前項但書限制時，

應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行使

委託代理權及候補之順位；

其後再行報到者，按報到先

後順序接續之。 

 

會員(會員代表)已委託其他

會員(會員代表)代理出席

者，如欲本人親自出席會

議，應以書面終止委託並辦

理報到後行使本人之權利。 

一、有關會員（會員代表）

大會之召集程序，依照人民

團體會務輔導辦法第16條修

正為本條第 1、2項。 

二、本會關於收受委託書之

順序及方式，過往雖曾有爭

議而訂為以公開抽籤方式決

定，惟依據人民團體法第 38

條、人民團體會務輔導辦法

第 16 條，應修正委託書以受

委託人簽到或報到之先後順

序計算。 

 

 

第廿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

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

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

第廿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

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

半數之出席，出席代表過半

一、依據人民團體法第 27

條，修正會員（會員代表）

大會之一般決議人數為過半

數或較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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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

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

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

關之重大事項。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

之變更，依民法第 53條及第

57 條規定，以出席人數四分

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

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

之；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

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

決解散之。 

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

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理事及監事之解職。 

三、財產之處分。 

四、團體之解散。 

五、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

關之重大事項。 

二、特別決議新增會員（會

員代表）之除名，以及修正

理、監事罷免為特別決議事

項。 

三、由於本會有經法人登

記，依照民法第 53、57 條章

程修訂以及解散有特別規

定，為防止爭議，新增本條

第 2項。 

 

第六章：經費及會計 

第廿九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新台幣貳仟元，

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新台幣玖仟

元 。 

三、事業費。 

四、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前項經費會員退會時概不退

還。但入會後因主管機關未

許可執業證照之申領，而無

法執行業務者不在此限。 

第六章：經費及會計 

第廿九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新台幣貳仟元，

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新台幣陸仟

元。 

三、事業費。 

四、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前項經費會員退會時概不退

還。但入會後因主管機關未

許可執業證照之申領，而無

法執行業務者不在此限。 

本會自設立以來，均未調整

常年會費。今會員人數 140

餘人，常年會費收入與年支

出顯有不足，再考量物價上

漲等因素，故調整常年會費

金額，並明訂於 1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